
研究生院关于国外知名专家讲学基金项目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加快研究生教育国际化进程，充分利用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以北京师范大学“211工程”三期创新人才培养计划和北京市国内外联合培养研究生基地建设（2009~2011年）为支撑，邀请国外知名的专家到我校为研究生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短期讲学，为研究生创造聆听世界知名专家讲学、与专家面对面交流并获得一流大师指教的机会，特设立北京师范大学国外知名专家讲学基金。
一、基金内容

该基金用于资助国外知名专家来我校讲学的往返国际旅费(专家所在地至北京的经济舱)，每年资助50余位。以国家级重点学科为重点资助领域，适当考虑相关的学科。 
二、被邀请专家的条件

1．具有优良的学术道德和学术水平，身心健康；学识渊博，造诣高深，在所研究领域有重大科研成果。

2．讲授的内容对我校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学习和研究有重要启迪和促进作用。
3．优先资助与我校有合作研究的专家。 
三、实施程序

1．在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国外专家讲学项目栏目中下载并填写《国外专家讲学申请表》（附件1），一式两份，每个栏目填写清楚，院系所主管领导审核签字后交研究生院培养处审批。

2．培养处批准后，填写《邀请国外知名专家讲学数据库》（附件2），发送到：xiaoyma@bnu.edu.cn;
3．专家讲学通告在专家讲学一周前发到校办，登在校园网学术活动栏目上； 
4．专家讲学开始可用机票和行程单在研究生院开申请单报账；

5．项目完成后，在研究生院―研究生培养―国外专家讲学项目栏目中下载并填写《国外专家讲学总结表》（附件3）、与讲座通知、讲座报道新闻稿、照片（远景和近景照片两张）一起报研究生院。

6．专家机票用外币的，报销后将所报的人民币数及时告知培养处，电话58806131，以便及时结账。 
附件1：《国外专家讲学申请表》

附件2：《邀请国外知名专家讲学数据库》

附件3：《国外专家讲学总结表》

注：此资助不需预报，各位老师可以随时申请。

联系人：研究生院培养处马老师；

办公地址：主楼A区209，  电话：58806131；

E-mail: xiaoyma@b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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